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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6 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发

改办工业［2006］1093 号）的安排制订的。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水电站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汤煜明、曹年红、江海深、姚峰、黄春雷、孙增义、王义忠。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北京市白

广路二条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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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行业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行业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集成设计、产品制造和施工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均适用于本标准。 

GBJ 138—90  水位观测标准 

GB/T 9359—2001  水文仪器基本试验条件及方法 

GB/T 9813—2000  微型计算机通用规范 

GB 17621—1998  大中型水电站水库调度规范 

GB/T 18185—2000  水文仪器可靠性技术要求 

GB/T 19639.1—2005  小型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技术条件 

DL/T 1014—2006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DL/T 5051—1996  水利水电工程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设计规定 

SL 61—2003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SL 250—2000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hydrologic remote measurement system 

自动采集、传输和处理水情实时数据的装置的总称。通常由遥测站、遥测通信网和中心

站组成；并通过中心站计算机网络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交换。 

3.1.2  

遥测站  remote measurement station 

实施远方数据采集、存储和发送的水情测站。通常由传感器、数据采集器、通信终端、

电源系统和辅助设备组成。 

3.1.3  

中心站  central station 

负责实时数据汇集、处理和发布的水情控制中心。通常由通信终端、数据处理系统、电

源系统和网络设备组成。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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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心站  subcentral station 

完成部分遥测站数据接收和处理的水情控制站。通常向中心站转发接收的遥测站信息。 

3.1.5  

中继站  relay station 

用于遥测站和中心站（或分中心站）之间进行无线信号转发的接力站。 

3.1.6  

数据采集器  data logger 

能自动完成水情数据采集、存储和遥测站系统管理，并能与通信设备连接、进行远程数

据传输和控制的装置。也可称为遥测终端机或远方终端单元（RTU）。 

3.1.7  

站号  station identification 

遥测站、中继站或中心站的识别信息。通常用十进制数表示。 

3.1.8  

阈值  threshold 

门限值。遥测站在传感器测量数值超过阈值的条件下自动向中心站发送数据。 

3.1.9  

静态功耗  quiescent power consumption 

在不连接外部传感器和通信设备的条件下，主要数据采集和处理电路处于休眠（power 

down）或等待（standby）状态且事件监测电路处于活动状态时数据采集器的功耗。静态功耗

以静态电流和电压的乘积表示。通常仅标识静态电流，此时默认电压为直流 12V。 

3.1.10  

工作功耗  operating power consumption 

在不连接外部传感器和通信设备的条件下，主要数据采集和处理电路以及事件监测电路

均处于活动状态时数据采集器的功耗。工作功耗以工作电流和电压的乘积表示。通常仅标识

工作电流，此时默认电压为直流 12V。 

3.2  缩略语 

ADSL   非对称数字用户环线 

ATM   异步传输模式 

CDMA   码分多址 

DDN   公用数字数据网 

FR    帧中继 

FSR    满量程范围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PRS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INMARSAT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MTBF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PSTN   公用电话网络 

SDI12   智能传感器串行数据接口协议 

SMS   短消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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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T   甚小口径天线卫星 

4  系统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  

4.1  系统功能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准确可靠地采集和传输水情信息及相关信

息、进行统计计算处理和存储、生成相应的报表和查询结果、提供符合要求的水文预报。水

情自动测报系统还可进行水库调度分析计算、水务管理和其他功能扩充。 

4.1.1  遥测站主要功能 

4.1.1.1  能采用自报式、应答式或自报兼应答式的工作体制。宜采用自报兼应答式的

工作体制。 

4.1.1.2  能自动采集雨量、水位和其他水文气象参数，并由数据采集器进行校验和本

地存储。本地存储的传感器数据能通过便携计算机（或其他终端）现场提取，或者由中心站

远程提取。宜提供现场数据显示功能。 

4.1.1.3  能定时发送传感器数据和电池电压等工况信息至中心站。发送数据应含站号

信息；宜含采集时间、数据类别和发信序号等信息。雨量数据宜发送累计值，水位数据宜发

送实际值。 

4.1.1.4  能实现超阈值加报。雨量数据宜实时采集并超阈值加报，水位数据宜定时

采集并超阈值加报。 

4.1.1.5  能读取和修改遥测站参数。传感器测量时间间隔、定时发信时间间隔和阈值

等遥测站参数能通过便携计算机（或其他终端）现场读取和修改，或者由中心站远程读取和

修改。 

4.1.1.6  能对实时日历时钟进行现场或远程校时。 

4.1.1.7  能进行人工置数。可选配人工置数设备，采用独立装置或集成在数据采集器

中。 

4.1.1.8  能进行低电压告警。告警信息宜含工作温度、充电状态和相关信息。 

4.1.2  中心站主要功能 

4.1.2.1 能接入各类指定的通信终端，实时接收遥测站的数据并存入原始数据库。接

收的数据应进行合理性检查，按照信道类型和数据特征分别存储。接收的数据异常时应进行

告警提示。 

4.1.2.2  能将遥测信息和其他方式接收的信息按照指定的方式进行转换、统计和整

理，存入相应的数据库。 

4.1.2.3  能对遥测站进行管理。应有遥测站工作状态指示，信道条件允许时能远程读

取和修改遥测站参数、远程提取历史数据、远程校时和远程召测。 

4.1.2.4  能提供水情信息查询、按照预定的项目和图表格式显示和打印各类报表、站

点分布图、指定时段的雨量分布图和各种过程线图。 

4.1.2.5  能进行数据库备份和数据库恢复。数据资料的查询和整理以及其他信息的接

入均应有安全审查机制。 

4.1.2.6  能实现定时水情预报、随机水情预报及给定雨量或流量的模拟水情预报。 

4.1.2.7  应具有网络安全防护功能，满足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

的安全防护规定。 

4.1.3  中心站其他功能 

4.1.3.1 应根据实际需求选配以下功能： 

a） 调洪演算、水库调度方案分析计算以及水库调度计划管理； 

b） 水量平衡计算，水电厂日、旬、月及任意时段水量运行报表制作以及资料整编； 

c） 发电计划制定及发电会商。 

4.1.3.2 应根据实际需求预留信息交换的接口。可向上级主管部门转发有关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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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进行信息交换、接收和处理水情电报等。 

4.1.4 遥测通信网主要功能 

4.1.4.1 能提供可靠的水情信息传输的通道。 

4.1.4.2 能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提供双信道备份或混合组网。 

4.2 系统技术指标 

4.2.1 系统单次完成水情数据收集、处理和预报作业的时间应不超过 20min。 

4.2.2 系统数据收集的月平均畅通率应达到 95％以上。当实际来报次数少于定时应来

报次数则视为该时段不畅通。月平均畅通率按照式（1）计算： 

 1

1

1 10

N

i
i
N

j
j

T
M

T





 
 
   
 
 
 




0%                   （1） 

式中： 

 M ——考核期内系统数据收集月平均畅通率； 

jT  ——第 j个遥测站当月实际工作总时段数； 

iT  ——第 i个遥测站当月不畅通总时段数； 

 N ——系统遥测站总数。 

4.2.3 遥测站、中继站和中心站单站设备的 MTBF 应大于 6300h。MTBF 的验证符合 GB/T 

18185。 

4.2.4 水情预报精度应满足 SL 250 的要求。 

5 系统应用软件   

5.1 应用软件框架 

5.1.1 应用软件应支持客户/服务器（C/S）和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具有通用

浏览的功能。 

5.1.2 软件结构应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满足不同规模的中心站、分中心站和遥测站

的应用需求。 

5.1.3 应用软件和数据库之间应采用高效率的数据交换技术，数据库的删除和修改应

有安全审查机制。宜通过中间件技术实现数据交换。 

5.2 数据库系统  

5.2.1 应采用稳定、可靠的数据库软件。  

5.2.2 数据库应有安全控制机制。能对不同角色的用户实行分级管理；能对用户密码

进行保护。  

5.2.3 应具有数据存储及备份机制。应采用至少一种数据库备份方式，实现数据库故

障时的数据恢复。 

5.2.4 数据库的库表结构、数据分类、数据存储和数据表示应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和

规范。 

5.2.5 应提供应用数据库对象的数据字典信息和数据库说明文档。 

5.2.6 应具有管理数据来源、数据组织和数据统计的机制，保持数据源唯一性。 

5.3 水情预报 

5.3.1 应根据工程运行对水情预报的要求和水情测报预报条件，分析工程所在地区暴

雨、洪水、径流特性，考虑上游水利水电工程调节对预报影响，确定预报方案配置，编制相

应的预报方案。 

5.3.2 编制水情预报方案依据的资料应可靠，且具有代表性和一致性；所采用的流域

水文模型、经验相关关系或其他方法，应适应流域水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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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能对流域重要段面和入库的洪水在流域汇流时间范围内进行预报。 

5.3.4 能实现定时自动和手动联机水情预报。自动预报时间可设定，预报时段可调整，

预报具有实时校正功能。 

5.3.5 能支持给定雨量或流量的模拟水情预报。 

5.3.6 应具有在权限范围内对预报结果进行查询、修改、删除和发布等管理功能。 

5.3.7 预报成果应符合 SL 250 水情预报精度评定要求。 

5.3.8 可具有预报会商功能。 

5.4 水库调度 

5.4.1 应根据预报入库洪水和防洪调度规程，对入库洪水进行调节计算。 

5.4.2 能编制年、月、日的水库调度计划，对计划的入库来水、水库水位和出库流量

等活动因子进行人工仿真和模拟分析计算。 

5.4.3 水库调度计划应充分考虑发电、航运、排沙、环境保护等综合利用要求。 

5.4.4 应具有完整的流程和机制对水库调度运行计划的执行、变更等进行管理。 

5.4.5 应满足 GB 17621 的要求。 

5.5 水务管理 

5.5.1 能实现水量平衡计算：根据采集的水位、出力、闸门启闭等信息，计算入库流

量、发电流量和闸门泄流等数据。 

5.5.2 能在权限范围内对水务计算所依据的源数据和计算结果进行修改。 

5.5.3 能编辑、打印和转存输出满足水电厂日常需求的日、旬、月、年以及任意时段

的水务报表。 

5.5.4 能根据水务数据自动整编成所需的日、旬、月和年等统计数据，并以人工整

编为最高整编级别。 

6 系统组网 

6.1 一般规定 

6.1.1 通信系统能实现水情信息迅速、准确、安全和可靠传输。 

6.1.2 通信信道宜采用超短波、PSTN、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等方式。 

6.1.3 通信网络可根据需要选用双信道备份或多种信道组合。 

6.1.4 通信方式的选择应基于现场通信条件和技术经济综合考虑。 

6.1.5 通信设备和所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 

6.2  遥测通信网 

6.2.1 超短波通信 

6.2.1.1 信道质量：信道误码率P

P

P

e≤1×10
4
。 

6.2.1.2 数据传输速率可选用 300bit/s～9600bit/s。 

6.2.1.3 通信设备宜采用同一频率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 

6.2.1.4 通信电路需要采用中继时，中继级数不宜超过 3级。 

6.2.2 PSTN 通信 

6.2.2.1 信道质量：信道误码率 e≤1×10
5
。 

6.2.2.2 数据传输速率可选用 300bit/s～9600bit/s。 

6.2.2.3 电话线缆入户前宜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 

6.2.2.4 应采取防雷措施。 

6.2.3 卫星通信 

6.2.3.1 信道质量：信道误码率 e≤1×10
6
。 

6.2.3.2 采用卫星通信方式的遥测站宜采用自报式工作体制为主，增加定时应答功能。 

6.2.3.3 遥测站与中心站之间通信时不宜采用 VSAT 信道。 

6.2.3.4 采用北斗卫星信道时，最大数据包不宜超过 98 字节，相邻 2次发信间隔不宜

小于 1min。 

6.2.3.5 采用 INMARSATC 信道时，宜采用数据报告业务，最大数据包不宜超过 32 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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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整点时刻站点之间应错开时间发信。 

6.2.4 移动通信 

6.2.4.1 信道质量：信道误码率P

P

e≤1×10
5
。 

6.2.4.2 移动通信方式宜采用 GSM（包括 SMS 方式和 GPRS 方式）网络和 CDMA 网络。 

6.2.4.3 采用 SMS 方式组网时应综合考虑移动信道的堵塞和延迟。 

6.3  中继站与分中心站 

6.3.1 超短波中继站应采用数字再生中继方式转发中心站的指令和遥测站的数据信

号。 

6.3.2 超短波中继站应具有发送本站信息和识别是否应由该站转发信息的功能。 

6.3.3 中继站可兼容遥测站的功能，实现信息转发、传感器测量、存储和发送。  

6.3.4 可根据系统规模和管理需要设分中心站并进行处理和转发。 

6.4  信息交换网络  

6.4.1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交换时，需要组建互联网络。应根据网

络规模、信息流程、信息流量和节点的地理位置等要求，选择网络信道和数据传输协议。  

6.4.2 网络信道质量：信道误码率 e≤1×10
6
。 

6.4.3 信息交换网络可选用的信道包括 PSTN、ISDN、DDN、ADSL、FR、ATM、VSAT 等。

其中，VSAT 宜用于不具备地面网络连接的系统间通信或者需要组建专用网络的场合。 

6.4.4 组建信息交换网络必须考虑网络安全性，应配备计算机信息安全隔离装置，阻

止病毒和非法用户进入。 

7  系统设备 

7.1  传感器 

7.1.1 传感器应经过相关机构检验和认证。 

7.1.2 雨量传感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工作环境。 

1） 温度：0℃～＋50℃。  

2） 湿度：95％RH，40℃。 

b） 技术参数。 

1） 分辨力：0.5mm 或者 1.0mm，特殊需求时（如自动气象站）可选 0.1mm。 

2） 测量误差：±4％，当降雨强度在 0.01mm/min～4mm/min 范围内，可按式（2）

计算： 

 i s

s

100
P P

E
P


  %            （2） 

式中： 

E——测量误差；  

      iP  ——仪器测定值，mm；  

      sP  ——仪器自身排水量，mm。 

3） 可靠性：MTBF 不小于 40000h。   

c） 宜采用双干簧式翻斗雨量计。 

d） 应具有防堵、防虫、防尘措施。 

7.1.3 水位传感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工作环境。 

1） 温度：10℃～＋50℃。 

2） 湿度：95％RH，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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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技术参数。      

1） 分辨力：≤1.0cm。 

2） 水位变率：≥40cm/min。 

3） 准确度： 

水位变幅≤10m 时，测量误差为±3cm； 

水位变幅＞10m 时，测量误差为±0.3％FSR； 

特殊需求时（如水库调度）应满足相应的要求。 

4） 可靠性： 

浮子式水位计 MTBF 不小于 25000h； 

其他类型水位计 MTBF 不小于 8000h。 

7.1.4 闸位、蒸发、墒情、流量及水质参数传感器应符合 SL 61—2003 第 5.2 条的要

求。 

7.1.5 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及气压等气象传感器应符合国家气象局关于《地面气象

观测规范》的要求。  

7.2  数据采集器 

7.2.1 应具有自动数据采集、存储、远程传输和电源管理功能，具有扩展传感器接口

和通信接口以及软件升级的功能。 

7.2.2 应满足如下功能要求： 

a） 工作体制：自报式/应答式/自报兼应答式。 

b） 参数设置：能现场或远程修改参数。 

c） 传感器接口：脉冲计数、4mA～20mA、0V～5V、SDI12、RS485/RS232C 等。 

d） 本地存储：保存 7天以上的历史数据。 

e） 远程通信：2个及以上 RS232C 接口，能接入超短波、PSTN、IMNARSATC、

北斗卫星、GSM/SMS、GSM/GPRS 等信道。 

f） 自检功能：自动检测电源电压并进行低电压告警，也可提供浮充电源状

态、机内温度、传感器接口状态等其他信息。 

g） 人工置数：输入人工观测的数据并能远程发送。 

7.2.3 应满足如下技术指标： 

a） 日历时钟误差：±2s/d。 

b） 模拟量测量误差：±0.1％FSR。 

c） 工作电压：10.5V～16.0V。 

d） 工作电流：≤100mA。 

e） 静态电流：≤2mA。 

f） MTBF：≥ 25000h。 

g） 工作环境。 

1） 温度：25℃～＋55℃。 

2） 湿度：95％RH，40℃。 

7.2.4 应经过国家授权质检机构的产品型式实验检测。 

7.3  通信终端 

7.3.1 超短波通信终端，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频率范围：223～235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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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道间隔：25kHz/12.5kHz。 

c） 频率稳定度：1.5×10
6
。 

d） 天线阻抗：50。 

e） 工作电压：10.0V～16.0V。 

f） 发射功率：≤25W，宜选用 5W 或者 10W。 

g） 接收电流：≤60mA。 

h） 工作环境。 

1） 温度：25℃～＋55℃。 

2） 湿度：95％RH，40℃。     

7.3.2 超短波调制解调设备，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信接口：RS232C。 

b） 调制方式：FSK/MSK/GMSK。 

c） 误码率：≤10
4
（在信噪比 20dB条件下）。 

d） 工作电压：10.0V～16.0V。 

e） 工作电流：≤10mA。 

f） 静态电流：≤2mA。 

g） 工作环境。 

1） 温度：25℃～＋55℃。 

2） 湿度：95％RH，40℃。 

7.3.3  PSTN 调制解调终端，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信接口：RS232C。 

b） 接口协议：AT 命令集。 

c） 数据速率：300bit/s～33600bit/s。 

d） 工作电压：10.0V～16.0V。 

e） 工作电流：≤70mA。 

f） 静态电流：≤2mA。 

g） 工作环境。 

1） 温度：25℃～＋55℃。 

2） 湿度：95％RH，40℃。 

7.3.4  GSM 通信终端，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信接口：RS232C。 

b） 接口协议：AT 指令集，支持 GSM07.07、GSM07.05（SMS）。 

c） 工作电压：10.6V～16.0V。 

d） 工作电流：≤450mA。 

e） 空闲电流：≤30mA。 

f） 工作环境。 

1） 温度：20℃～＋55℃。 

2） 湿度：95％RH，40℃。 

7.3.5  北斗卫星终端，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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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信接口：RS232C。 

b） 工作电压：9.0V～32.0V。 

c） 发射功率：≤120W。 

d） 接收功率：≤6W。 

e） MTBF：≥25000h。 

f） 工作环境。 

1） 温度：25℃～＋55℃。 

2） 湿度：95％RH，40℃。 

7.3.6  INMARSATC 卫星终端，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信接口：RS232C。 

b） 内置 GPS：12 通道，更新速率 1次/s。 

c） 工作电压：10.5V～32.0V。 

d） 发射功率：≤23W。 

e） 接收功率：≤2W。 

f） 工作环境。 

1） 温度：25℃～＋55℃。 

2） 湿度：95％RH，40℃。 

7.3.7  其他： 

a） 无线通信设备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 

b） 有线通信设备应符合信息产业部关于电信设备的管理规定。 

7.4  电源设备 

7.4.1  遥测站和中继站电源宜采用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配太阳能板浮充的方式，蓄

电池的配置应考虑安装和维护的方便性。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蓄电池配交流/直流转换器浮充

的方式，同时应考虑交流电引入的干扰。 

7.4.2  中心站电源通常采用交流电源。中心站应配置 UPS 电源，当交流电源失效时，

中心站通信设备和用于接收遥测信息的计算机应能持续工作 4h 以上。 

7.4.3  交流电源可采用单相 220V 或 3 相 380V，允许变幅为±10％，50Hz±1Hz。 

7.4.4  蓄电池的规格宜采用：直流 12V，允许变幅为10％～＋20％。遥测站和中继站

蓄电池的容量配置应考虑设备功耗，保证设备在连续无日照情况下正常工作 30 天以上。 

7.4.5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应具有平稳地为蓄电池充电的能力，并有防止过充电的保护

措施。最大充电电流应根据实际应用选择，最终充电电压宜选直流 13.8V。 

7.4.6  蓄电池还应符合 GB/T 19639 的要求。 

7.5  中心站设备及功能 

7.5.1  中心站设备主要包括通信设备、中心站计算机、电源设备和网络设备。 

7.5.2  中心站设备应能在下述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a） 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温度：＋0℃～＋40℃；湿度：≤90％RH。 

b） 电源设备。温度：＋0℃～＋40℃；湿度：≤90％RH。 

7.5.3  中心站计算机宜按照实际要求分为遥测通信计算机、数据处理计算机、应用服

务计算机、WEB 服务计算机和维护管理计算机。计算机性能应按照系统连续稳定运行的要求

配置并符合 GB/T 9813 的要求。 

7.5.4  遥测通信计算机主要接收水情遥测数据并对遥测通信网络进行维护和管理。通

常要求具有多串口控制，宜配置独立的通信计算机。 

7.5.5  数据处理计算机主要运行数据库系统，负责数据的存储、处理、管理和自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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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7.5.6  应用服务计算机主要运行水文预报、水库调度、水务计算软件和其他应用软件。 

7.5.7  WEB 服务计算机主要提供 WEB 浏览和查询。 

7.5.8  维护管理计算机主要运行日常办公软件和其他维护管理事务。 

7.5.9  中心站计算机联网时必须符合系统安全防护的要求。 

7.6  其他设备 

7.6.1  遥测站现场根据需要可配置人工置数、水情信息显示等装置。 

7.6.2  遥测系统应配置便携式计算机、测试仪器仪表、专用工具箱等系统维修和检验

的辅助设备。 

7.6.3  中心站或分中心站可根据需要配置打印机、投影仪、大屏显示和视频监控等设

备。 

7.6.4  可根据需要配备专用车辆。 

8  系统集成测试 

8.1  模拟测试 

8.1.1  根据现场条件进行设备安装集成设计，形成设备电气连接图和机械装配图。 

8.1.2  模拟测试环境应包含传感器、数据采集器、遥测通信设备、电源设备、中心站

计算机及配套软件。 

8.1.3  模拟测试通常应在下列室内环境下进行。温度：＋10℃～＋30℃；湿度：40％

RH～90％RH。 

8.1.4  传感器应进行准确度试验。雨量计按中雨强（1.5mm/min～2.5mm/min）注入清

水，计数值不小于 10mm，测试结果应符合 7.1.2 b）。水位计按 20cm/min～40cm/min 的变率

使水位升降不小于 50cm，不少于 10 个测点，测试结果应符合 7.2.2 b）。其他传感器应参照

产品试验要求进行适当简化的准确度检验。不具备模拟试验条件的传感器应提供仿真输出。 

8.1.5  遥测通信设备应进行传输可靠性试验。应参照通信设备试验要求，由数据采集

器定时发送不少于 100 次测试信息，在中心站接收系统中进行统计和分析，传输成功率应不

小于 95％。 

8.1.6  用电流表测量遥测通信设备的接收电流和静态电流，应符合 7.3 的要求。 

8.1.7  用电流表测量数据采集器的工作电流和静态电流，应符合 7.2.3 的要求。 

8.1.8  应按照 4.1.1 和 4.1.2 的要求进行系统功能联合测试。 

8.2  现场安装和测试 

8.2.1  应按 DL/T 1014—2006 第 3.2 条的规定进行设备安装。 

8.2.2  雨量计应固定在水泥基座或其他支架上。浮子式水位计应固定在具有消浪性能

的水位测井的基座上。气泡式水位计的入水管管口宜设置在最低水位以下 0.5m、河底以上 

0.5m 处，入水管应固定安装，管口高程应稳定。压阻式水位计感压单元宜置于最低水位以下 

0.5m 并固定安装；压力传感器的感压面应与流线平行且不受水流直接冲击。其他方式的传感

器，应采用符合设备特性的安装方式，综合考虑土建施工和安装维护的要求。传感器和数据

采集器不在同一建筑物内安装时，传感器信号电缆应穿镀锌管地埋至数据采集器。 

8.2.3  数据采集器、蓄电池和其他控制设备应安装在具有防晒、防潮和防尘的站房或

者密封机箱等装置内。暴露在室外或箱体外的电缆应有机械防护装置。 

8.2.4  遥测站、中继站和中心站应有保护和接地措施，应符合 DL/T 5051—1996 第 7.2

条的要求。 

8.2.5  各种电缆的连接部分应进行防水处理和机械保护，接头之间应可靠接触，线缆

尽量避免直角转弯。 

8.2.6  按照 8.1.4 进行传感器准确度测试。 

8.2.7  按照 8.1.5 进行通信传输测试。 

8.2.8  按照 8.1.8 进行系统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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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验收 

9.1  出厂检验  

系统出厂检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合同要求和相关标准制定检验大纲。 

b） 根据 8.1 进行系统联调和功能检验。 

c） 经过 72h 连续运行并有运行记录。 

d） 产品的标识准确，包装符合防震、防潮和防尘的要求并适合运输和存储。 

e） 由质量检验部门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证。 

9.2  试运行 

9.2.1  系统进入试运行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 8.2 完成设备现场安装和测试。 

b） 系统设计、检验、安装调试和维护等技术资料齐全。 

c） 操作和维修人员经过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 

d） 制订完成试运行考核大纲。 

9.2.2  试运行考核大纲应： 

a） 根据合同要求提出考核的内容和指标。 

b） 依据规范要求提出考核方法，没有相应规范要求的应协商解决。 

c） 制订合适的人员、进度、车辆和经费等安排计划。 

d） 明确试运行期间合同双方的职责。 

9.3  考核验收 

9.3.1  考核应包括以下方面：  

a） 审查资料的完整性。 

b） 考核关键技术指标，包括数据畅通率和水情预报精度等。 

c） 检查运行项目。 

9.3.2  验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经过一个汛期的试运行考核。 

b） 有连续和完整的试运行记录并考核合格。 

c） 验收资料齐全。 

d） 制订完成验收大纲。 

9.3.3  验收应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a） 合同书。 

b） 系统设计报告。 

c） 用户手册和相关图纸资料。 

d） 出厂检验报告。 

e） 土建施工报告。 

f） 现场安装和调试报告。 

g） 系统试运行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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